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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天河热电厂

及其供热区域综合能效提升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描述：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节能”）签订《天河

热电厂及其供热区域综合能效提升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合同》，由同方

节能对公司现有的热电联产机组、换热站及换热站自控设备等进行改

造。预计投资金额为31,269万元，由同方节能负责投资建设和合同期

内的运行维护。合同期内，同方节能获得的累计收益不超过46,553.10

万元；合同期满，同方节能将节能改造项目中投资的固定资产无偿移

交本公司。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署之日起 9 个采暖季。（石河子地区

采暖季为每年的 10 月 15 日起至次年的 4 月 15 日止）。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及附件等，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公章之日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合同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带来积极影响。

风险提示：合同双方已就违约、争议，以及遭遇不可抗力时的



应对措施和责任归属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存在因

政府部门审批、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所带来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签署合同概述

随着石河子市近几年工业发展，大工业用户用电需求增加，公司

每年需外购电力弥补缺口；公司供热负荷也逐年增加。为缓解用电需

求压力，保障和提升公司供热系统能效，满足公司未来新增供热需求，

公司与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节能”）签订《天

富南热电厂及配套城市热网综合能效提升技改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合

同》，由同方节能对公司现有的供热系统进行综合能效提升改造。合

同预计投资金额为 31,269 万元，由同方节能负责投资建设和合同期

内的运行维护。

二、审议程序情况

2025 年 4月 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9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签订〈天河热电厂及其供热区域综合能效提升项目合同能源管理

合同〉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公司名称：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秦冰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4、注册资本：23,181.2167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2 年 6月 12 日

6、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B 座

26 层

7、经营范围：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电力供应；节能、控制设

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合同能

源管理；专业承包；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

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热力供应；

生产专用设备。（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电力供应、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合同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

四、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合同项下“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天河热电厂及其供热区

域综合能效提升项目”将采用国际通行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模式。本项

目乙方承担的节能改造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供热系统能效分析、方案设

计、可研报告、设备供货及安装调试、施工改造、运行期维护等，采

用乙方全部投资的模式完成。



（一）项目规模及内容：

1、对天河热电厂现有的 330MW 热电联产机组实施高背压乏汽余

热利用改造，安装一台额定容量 433MW 的外置凝汽器。

2、660 机组抽汽环网改造，满足冬季 660 机组单机带两台小机

的供汽需求，发挥 660 机组单机最大供热能力。

3、对天河供热片区 92座常规板式换热器换热站，改造为大温差

机组换热站，装机总容量为 732MW；

4、对天河供热片区 19 座常规板式换热器换热站进行扩容改造。

5、对 92 个大温差机组换热站进行自控改造，原有自控设备的拆

装和移位等。

6、打造水热一体化管理平台，构建水热融合管理信息化建设一

体化格局。

（二）项目改造预计资金额

本项目改造所需资金预计总额为 31,269 万元。

（三）项目期限

本合同期限为 9 个采暖季，即本合同期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至 2033 年-2034 年采暖季节能效益分享期结束止 。

（四）节能效益核算和分享方式

在 9 个采暖季的效益分享期内，乙方节能效益分享封顶总额为

人民币 46,553.1 万元，第一个采暖季节能效益分享封顶额为人民币

4,017.2 万元，第二至第五个采暖季节能效益分享封顶额为人民币

5,738.8 万元，第六至第九个采暖季节能效益分享封顶额为人民币



4,895.2 万元。如前 9 个采暖季内乙方未达到 46,553.1 万元的封顶

总额，则合同期限顺延 1 个采暖季，补足本款约定的节能效益分享封

顶总额。

乙方应确保第九个采暖季的大温差换热机组设备能效在 90%以

上，若无法达到此约定值，则从第九个采暖季乙方的节能效益分享款

中，甲方按照能效异常大温差换热机组设备投资额的 10%作为设备能

效保证金，并暂缓支付，直至相应设备能效合格后再予以支付。此项

目若甲、乙双方能共同争取到国家节能补贴，双方对节能补贴的分享

另行协商。

（五）所有权和风险分担

在本合同到期并且甲方付清本合同项下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

节能效益分享款、可能发生的违约金等）之前，本项目下的所有由乙

方采购的设备、设施和仪器等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乙方。本合同顺利履

行完毕之后，该项目财产的所有权将无偿转让给甲方。

（六）生效条件

本合同及附件、备忘录，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

生效。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签订不会对公司 2025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

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带来积极影响。

通过对电厂及其供热区域机组等进行综合能效提升改造，可以增

加电厂的供电量和余热回收量，缓解市区用电需求压力的同时满足新



增热负荷的需求。实施上述合同能源管理如达预期效果，有利于公司

提升供热自动化管理水平，节能降碳，降低公司供热损耗，提高供热

业务利润率，同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六、风险提示

合同双方已就违约、争议，以及遭遇不可抗力时的应对措施和责

任归属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存在因政府部门审

批、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天富南热电厂及配套城市热网

综合能效提升技改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5 日


